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

直达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第一中学、民族寄宿制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各中小学学校：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德财教〔2021〕143号）要求，现下达你们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158.57万元（详见附件1），主要用于落实今年秋季学期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政策。此款2021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列“2050202-小学教育、2050203-初中教育支出”相关项；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收入列“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号），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由每生每天4 元提高至5元，本次下达2021年秋季学期国家试点县提标所需资金的同时，预拨2022年地方试点县落实营养改善政策的部分资金，2022年将对预拨资金据实清算。

二、各学校要持续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用于向学生提供等值优质的食品，不得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伙食、学校公用经费，不得用于劳务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工作经费。

三、城乡义务教育中央补助经费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管理，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教育部门要按照《关于提前部署做好2021年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便〔2020〕276号）要求，务必于收到本文件之曰起的三十日内及时下达预算，并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系统录入数据与省级下达数据保持一致。同时，要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附件：1.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分配明细表

2.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下达表

          3.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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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分配明细表
	

	
	
	
	
	单位：人、万元
	

	试点县
	国家试点县
	地方试点县
	
	备注

	
	学生人数
	提标资金
（本次下达）
	学生人数
	2022年省级补助资金    （本次下达）
	本次下达合计
	

	梁河县
	15857
	158.57
	
	
	158.57
	


	附件2

	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下达表

	学校
	项目名称
	备注

	
	（第二批）2021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补助资金
	

	
	
	

	小厂中心
	59267 
	小学教育—2050202             初中教育—2050203      资金性质：上级补助 

资金来源：213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支出保障分：8010303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   项目分类：33事业发展类 扶贫标志：教育扶贫；

是否直达资金：是

	大厂中心
	55678 
	

	九保中心
	93217 
	

	芒东中心
	271600 
	

	遮岛中心
	136382 
	

	勐养中心
	131241 
	

	一贯制小学
	45600 
	

	河西中心
	99910 
	

	曩宋中心
	120862 
	

	平山中心
	107088 
	

	小学合计
	1120845 
	

	小厂中学
	27160 
	

	大厂中学
	21437 
	

	九保中学
	38509 
	

	芒东中学
	87882 
	

	勐养中学
	40449 
	

	一贯制中学
	29294 
	

	民寄校
	62596 
	

	河西中学
	39576 
	

	曩宋中学
	54320 
	

	平山中学
	47918 
	

	梁河一中初中
	15714 
	

	初中合计
	464855 
	

	全县合计
	15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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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第二批）中央直达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编报部门（单位）：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项目名称：
	2021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补助资金

	中央资金（万元）：
	1439.53

	项目年度目标
	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
	1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营养膳食生均补助标准
	春季学期4元/天 秋季学期5元/天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贫困地区学生身体素质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生满意度
	≧8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家长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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